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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与政策性金融的关系(高宏伟；2004年8月24日)

文章作者：高宏伟

  我国农业经济政策为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作了相应调整，其核心就是改善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的

国际竞争力。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宗旨就是要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及其意图，为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所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弱质农业及现代化农业发展更需要高效率、低价格及融资期限长的政策性金融予以保护、支持。 

  一、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经济发展支持的现状 

  1、由于中国农业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导致农业发展银行缺乏战略性和全局性的职能定位，由此也带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经济缺乏所需要

的多品种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作为农业产业机体“血液”的供应者— — —农业发展银行，却难以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加剧了农业产业化机体

严重“贫血”。 

  2、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粮棉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在2001年推出棉花购销市场化的政策后，于今年又推出了粮食市

场全面放开的政策，农业发展银行正面临着市场开放后的严峻挑战。主要表现为：一是信贷资产总量呈明显递减态势。由于农产品销售多渠

道，农发行贷款收购量逐年递减明显，贷款增量萎缩。财政挂账占用农发行贷款消化力度加大，加之消化现有农发行贷款形成的粮棉库存力

度加大，贷款存量减少强劲。二是储备性贷款业务占据首位的态势日趋明显。全国除粮棉主产区收购贷款还占据一定比重外，相当部分省区

市，特别是主销区农发行呈现为贷款较为单一的“储备银行”。三是经营困难也更加突出。农业发展银行机构遍布全国省、地、县，经营的固

定成本是要维持的，但业务萎缩的现实，造成营业收入的持续减少，经营日趋困难，这也是农业发展银行目前最关注的焦点，它关系到农业

发展银行的生存和发展。 

  二、完善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全方位支持现代化农业经济 

  1、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政策性银行是由国家投资控制的，实行保本微利经营，根据政府意图的需要和可能，在特定的业务领

域专门从事政策性投融资活动的专业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应在遵循上述基本定性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发

展战略，依据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和发展要求，同时借鉴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经验，予以综合研究。并根据国家财力和政策性银行自身管

理状况，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现状的农业发展银行职能。 

  2、赋予农发行引导和扶持国家急需发展且宏观效益高于微观效益的弱质产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的融资职能。世界经济的发展表明，

随着弱质产业的发展，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必须随之积极调整功能，当经济处于发展阶段而不是发达阶段之时，其政策性金融的服务职能，不

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研究世界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变化，不能因现阶段我国农村粮棉流通体制的改革造成

的目前农发行功能萎缩而否定政策性金融的历史地位。 

  3、坚持政策支持与市场化筹资相结合的原则，保证政策性银行开拓业务、稳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我国政府实施财政支农工作已进

行多年。但财政资金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予以实施还是个新课题，潜力巨大、有待努力开发；另一方面，应用市场化方式及渠道筹集政策性

银行资金，这样才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银行在市场大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有利于政策性银行理顺与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的资金关系。农业发展

银行应充分利用发行债券和吸纳支农资金存款的功能，扩大筹集资金的来源。 

  4、坚持“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建立健全农业发展银行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型经营机制。要按照社会目标优先，兼顾经济目标的

原则，加快改造农业发展银行现有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农业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需要的新型经营机制。重点加强信贷规范管理和风险防

范。对农业信贷投入和农业信贷的高风险建立监控和规避化解机制，健全信贷风险监测考核体系，把原来静态的考核转变为对信贷资金运行

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和各种形态的动态考核。加强对信贷资金运行的外部环境和市场风险的控制和规避，进一步提高对农业投入的质量和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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